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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江晚报》

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的的确确真实
发生。

两岁的儿子似乎在幼儿园受了委屈，为
了“搜集证据”，孩子的妈妈买了一支录音笔，
放在孩子口袋里让他天天带到幼儿园。

这个幼儿园的园长说：自己从教20多
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此事被发到网上后，不少网友感慨：难
道孩子家长和教师之间也要上演“谍战剧”
了吗？

孩子妈妈：
很想知道幼儿园里到底怎么样

这个幼儿园，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买
录音笔的妈妈姓季，她的儿子两岁，今年开
始上小小班。

据季女士描述，11月初，她给儿子洗澡
时发现孩子身上有淤青，就到幼儿园询问
老师和保育员；但幼儿园方面说孩子表现
不错，没有什么异常。

幼儿园里也没有摄像头，季女士看不
到孩子上课的具体情况。不过，接下来的
日子，季女士觉得儿子似乎越来越不想去
幼儿园。她很想知道，儿子在幼儿园里表
现怎么样，有没有被欺负。

怎么办呢？季女士在11月中旬网购了
一支能工作10多个小时的录音笔，每天打
开之后，放入儿子的上衣口袋，让儿子带进

幼儿园。
就这样，季女士录了整整一个星期。

她说录音中的确有哭声，但不能确定哪个
孩子哭；也有拍打声，但不知道拍的是什么
东西。

幼儿园园长：
从教20多年，首遇录音笔

11月28日，在孩子口袋藏了一个多星
期的录音笔，不知怎么掉在床上。小小班
的杜老师看到了，以为是个U盘，又把录音
笔还给了接孩子的家长。

从这天把孩子接回去之后，季女士就
再也没有让孩子去上过课。

又过了一个星期，季女士把录音拿给
幼儿园园长听。

园长告诉记者，录音她确实听了，但没
什么大问题，就是老师有时候说话重了点
儿，也向季女士作了解释：“小孩不听话，老
师适当批评很正常，但绝对不会打孩子。”

记者了解了一下，小小班的杜老师，今
年20多岁，本科院校毕业，有教师资格证，
参加工作已1年时间。杜老师也说，绝对不
会打孩子的。

不过，园长也很感慨：“这位家长太敏
感，也太焦虑了，我从事教育20多年，还是
第一次听说小孩带录音笔来上学。在孩子
的教育问题上，家长和教师互相沟通才好，
放录音笔这种方式，反而会影响老师们的
工作和心态。”

幼儿园上演“谍战”情节

两岁男童身藏录音笔上学
妈妈想知道孩子有没有被欺负；园长感慨，从教20多年首遇录音笔

12月12日，威海荣成龙眼港边检站的战士们在为天鹅投喂食物。
荣成市因其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冬天都有上千只天鹅来此过冬。近

期的大雪降温天气造成天鹅越冬食物匮乏。针对此情况，荣成市龙眼港边
检站官兵自发成立关爱天鹅志愿者小分队，定期到烟敦角及天鹅湖巡逻、
投喂食物。 （新华社发）

关爱
天鹅

□据 新浪网

中国移动于近日宣布在成都建成首个在
中西部的 TD-LTE 试验网，备受关注的
TD-LTE手机也首次亮相，可实现视频通话
功能，这说明中国移动4G之旅已成轰轰烈
烈之势，明年商用成必然趋势。

一直到成都开通TD-LTE试验网之前，
还没有媒体和公众见过真正的TD-LTE手

机。12 月 8 日，中国移动在全国的首次
TD-LTE手机演示在成都举行，演示使用的
手机终端是华为公司提供的工程样机，整个
通话过程全部通过LTE网络完成，真正基于
手机终端的视频通话在国内尚属首次。

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总经理透露，12月8日
之前是准备阶段，之后是客户体验阶段。明年1
月完成成都下属区县覆盖。明年整个四川基本
达到4G覆盖标准，特别是在主要的地、市、州。

TD-LTE手机首次亮相
4G明年覆盖四川各地市

□新华社兰州12月12日电（记者 王博）

记者12日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
备受关注的平凉牛奶投毒案已由甘肃省高
院作出终审判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被告人马秀玲、吴广全分别被判处死刑
和无期徒刑，主犯马秀玲的死刑裁定已依法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1年4月7日，平凉市崆峒区30多人因

食用牛奶中毒，其中3名婴幼儿中毒身亡。案
发后，公安机关调查发现，三友肉牛育肥专业合
作社饲养奶牛的马秀玲、吴广全夫妇有重大作
案嫌疑。经审讯，两人供述了将亚硝酸盐投
放于马文选预售的牛奶中的事实，案件告破。

甘肃平凉牛奶投毒案终审维持原判
主犯马秀玲被判处死刑

□据《武汉晚报》

“癌”和“瘤”一字之差，造成的后果却天
壤之别！武汉一家医院出具了错误的检验
报告，另一家医院看了该报告，切除了女患
者的左乳房。10日，记者从武汉市江汉区法
院获悉，两家医院被判赔15万余元。

张芳（化名）发现自己的左乳有肿块，到
武汉的甲医院检查，甲医院切除了张芳左乳
的两个肿块，进行病理切片检查后，甲医院
出具了检验报告，诊断为“管状腺癌”。见病
情严重，张芳准备在医院手术治疗，但是甲
医院病员众多、床位紧张，她只好拿着检验
报告到乙医院进行治疗。

乙医院的医生根据甲医院出具的检验
报告，切除了张芳的左侧乳房。术后，乙医

院让张芳的家属到甲医院去借阅病理切
片。但这个时候，甲医院却告诉张芳的家人
检验报告有错误，并不是“管状腺癌”，而是

“管状腺瘤”。
这一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甲医院虽

然通知比较及时，但没想到张芳害怕病情严
重做了手术，而手术的依据恰巧就是这个错
误的检验报告。

该医疗事故经法医鉴定，张芳的情况
并不需要进行乳房切除手术，手术已经对
她造成了伤残。两家医院均存在过错：甲
医院未尽到诊断义务，乙医院未尽到审核
义务，两家医院承担责任的比例为85%和
15%。据此，法院判决两医院共同赔偿张
芳医疗费、整形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5
万余元。

“瘤”字写成“癌”女子被错切左乳


